
附件1  

中国畜牧行业先进工作者评选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激励在我国畜牧及相关产业发展中做出突出贡献和重大业绩的先进

个人，树立当代畜牧工作者楷模，弘扬行业典型，推广成功经验，塑

造畜牧行业良好形象。进一步激发广大畜牧从业者锐意创新、敬业奉

献的工作热情，加快现代畜牧业转型步伐，促进畜牧业循环经济可持

续发展。依据国家有关规定，特制定《中国畜牧行业先进工作者评选

管理办法》（以下简称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的畜牧行业工作者，是指在全国范围内从事畜牧业(猪、

禽、牛、羊、鹿、兔、草、蜜蜂、骆驼、毛皮动物等生产、经营、贸

易)与畜牧业产业链各环节(饲料、兽药、动物保健品、畜牧机械设备

、畜产品加工、媒体、信息、服务等)的从业者。

本办法所称的中国畜牧行业先进工作者，是指按照本办法评选产

生的全国畜牧行业先进个人。即在全国范围内由省级行业主管部门及

有关行业协会和中国畜牧业协会各分会推荐，最终由中国畜牧业协会

专家评选委员会(以下简称评委会)综合评审产生的中国畜牧行业先进

工作者。

第三条  

专家评选委员会由中国畜牧业协会组织业界专家、学者、行业管理者

等组成。

第四条  



中国畜牧行业先进工作者评选，实行各省级行业主管部门及有关行业

协会和中国畜牧业协会各分会推荐的运行机制。

第五条  

开展中国畜牧行业先进工作者评选，旨在展示畜牧行业从业者爱岗敬

业的高尚品格和乐于奉献的精神风貌，通过表彰先进，树立典型，推

广经验，加快现代畜牧业建设步伐，提高我国畜牧业综合竞争力。

第六条  

中国畜牧行业先进工作者评选不搞终身制，原则上每二年为一届，并

设提名奖若干名。

    第七条  

中国畜牧行业先进工作者评选，坚持公开、公平和公正的原则。

第二章  组织机构

第八条  

中国畜牧行业先进工作者评选工作，由中国畜牧业协会牵头组织实施

。各省级行业主管部门及有关行业协会和中国畜牧业协会各分会负责

推荐。

第九条  

评委会设在中国畜牧业协会，主任由中国畜牧业协会会长或常务副会

长担任，副主任由协会部分副会长兼秘书长担任，委员由各省级行业

主管部门及有关行业协会和中国畜牧业协会各分会推荐专家担任。

第十条  

中国畜牧业协会秘书处设立先进工作者评选办公室，主要负责受理各

省级行业主管部门、有关行业协会及中国畜牧业协会各分会推荐的畜

牧及相关行业先进工作者申报材料，实施资格审查，组织专家评审，

公示评选结果等日常工作。



第十一条  

各省级行业主管部门及有关行业协会和中国畜牧业协会各分会，负责

所辖地区或行业领域的行业从业者申报、初评、推荐和监督管理等工

作。

第三章  申报条件

第十二条  凡从事畜牧及相关行业工作五年以上的从业者。

第十三条  

凡是畜牧业(即，从事畜牧业〈猪、禽、牛、羊、鹿、兔、草、蜜蜂

、骆驼、毛皮动物等生产、加工、贸易〉与畜牧产业链上下游各环节

〈饲料、兽药、动物保健品、畜牧机械设备、畜产品加工、媒体、信

息、服务等〉)的行业从业者，均可申报。

第十四条  

申报者所在企业符合现代企业制度规范，经营业绩突出，主要经济指

标居于本行业前列。特别是在宏观经济放缓以及产业面临突发事件的

情况下积极应对、措施得当、成效显著。或在行业管理、服务、科研

等工作中成绩突出，有良好信誉记录，五年来该单位未发生重大环境

污染、质量、安全、责任事故。

第十五条  

申报者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能自觉承担社会责任，热心公益事业

，面对重大灾难、突发事件能够积极伸出援助之手，奉献爱心，提供

无偿资助。或申报者具有先进的经营管理理念和突出的创新性思维，

在企业经营或行业管理、服务、科研等方面具有较高的行业知名度、

信誉度和良好的公众形象。依法诚信经营，市场信誉好，无违法违纪

行为。

第十六条  



凡在制定畜牧产业区域发展规划、推广应用畜牧及相关产业新技术、

实施畜牧行业管理、服务、科研等方面做出突出贡献，积极参加并支

持协会各项工作与活动，热心畜牧事业，为畜牧业的健康稳定发展做

出突出贡献者，均可申报。

第四章  申报与推荐程序

第十七条  

申报中国畜牧行业先进工作者评选，需提交以下材料(加盖单位公章)

的纸质“申报表”(经省级行业主管部门、有关行业协会或中国畜牧

业协会各分会签署推荐意见)和有关证明(复印件)材料一式两份、光

盘一式两份、发至中国畜牧业协会秘书处先进工作者评选办公室(xj

@caaa.cn)电子文件一份。

(一)连续五年的工作业绩(要求客观、真实、准确)及在企业创业

、改革和发展，特别是应对全球金融危机中所做出的主要贡献。或在

行业管理、经营、服务、科研等方面做出的突出贡献。

(二)有效的身份证，学历、学位证书，专业技术证书等。

(三) 

连续五年在企业管理、行业管理及服务、科研等方面的贡献的证明材

料。

(四)连续五年所获得的主要成果、奖励和荣誉(省级以上)、发表

专业文章或出版专业著作等各类证书(证明)复印件。

(五)近五年来从事社会公益事业荣获的相关证明材料。

(六)未来五年的区域产业或企业发展远景规划、创新思路与实施

对策。 

(七)其他相关证书、证明复印件等。

(八)近期免冠、正面彩色2吋照片一张，8吋彩色工作照或生活照



一张(或通过E-mail提交数码照片.jpg格式的原图)。

第十八条  

中国畜牧行业先进工作者评选工作，在省级行业主管部门、有关行业

协会或中国畜牧业协会各分会推荐并自愿申请的前提下，由中国畜牧

业协会畜牧行业先进工作者评选办公室实施资格审查(初审)，组织专

家评选委员会(简称评委会)进行评审(复审)，评委会审定(终审)、公

示的评选方式。具体评选程序如下：

(一)初审。评选办公室收到申报者事迹材料后，首先对推荐单位

的资质和推荐程序进行初审，然后按照评选条件对其申报材料进行审

查，产生候选名单。     

(二)复审。组织有关领导和专家实地考察部分候选人及其单位，

或通知候选人或代表来京答疑、座谈。形成复审意见。

     

(三)终审。召开专家评审会审定，确定最终名单，并进行网上公示，

公开接受社会监督。根据公示结果，最终确定中国畜牧行业先进工作

者名单。    

第五章  评定办法

第十九条  申报者应提交个人基本信息和近五年来的工作业绩。

第二十条  

申报者获国家级、省(部)级科技成果奖励及各级政府表彰等情况。

第二十一条  

申报者对畜牧及相关产业可持续发展或行业管理、服务、科研等方面

做出突出贡献，并能提出区域产业或企业未来发展的远景规划、创新

思路与实施对策。

第二十二条  



评委会根据申报者五年来的工作业绩、行业贡献、学术成就、科研成

果等指标体系，结合申报者在畜牧及相关行业的影响力等情况，进行

综合评选。

第六章  监督管理

第二十三条  

中国畜牧行业先进工作者评选，不收取申报者费用。

第二十四条  被评为中国畜牧行业先进工作者的有效期为二年。

第二十五条  

凡获得中国畜牧行业先进工作者称号者，应规范使用称号。如有下列

情形之一者，将撤销其称号，并在下一届不再受理其申请：

(一)有失职渎职行为或发生安全责任事故者。

(二)有违反相关法律法规行为者。

(三)有弄虚作假行为者。

(四)发生质量、安全、环境、责任事故者(与本人有关的责任事故

)，一票否决。

第二十六条  

凡参与推荐、评选工作的相关人员，应严格把关，杜绝弄虚作假行为

，以确保评选活动的公正性、严肃性、权威性。保守申报者的个人隐

私和相关秘密，保护申报者的知识产权。推荐单位应积极配合评审工

作，组织安排对候选人的考察。

凡因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未构成犯罪者，由其所在

工作单位给予相应处分。构成犯罪者，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第二十七条  

除本办法规定的中国畜牧行业先进工作者评选工作机构外，未经批准

，其他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以评委会名义开展各项评选认定活动。



第七章  附则        

第二十八条  本办法由中国畜牧业协会秘书处负责解释。

第二十九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